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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A. 

頭
前
游
治
理
規
畫
報
告

畫
、
治
理
計
畫

@
計
畫
原
則

一
、

洪
水
防
禦
方
法
與
措
施

依
本
溪
現
有
防
洪
問
題
及
現
狀
河
性
、
河
相
，
以
穩
定
河
道
與
促
進
防
洪
機
能
，
並
期
減
少
洪
水
災

害
，
進
而
以
利
河
川
管
理
，
擬
定
河
道
之
計
畫
行
水
區
域
線
，
以
做
為
洪
氾
區
管
制
及
防
洪
工
程
實
施

之
依
據
，
各
溪
段
應
採
措
施
分
述
如
下

.. 

1
.

支
流
油
羅
溪
.. 

本
段
為
九
讚
頭

(
斷
面
兒
)
至
合
流
點
(
斷
面
的
了
段
。
右
岸
應
築
堤
約
束
山

谷
急
沖
而
下
的
山
洪
，
並
規
正
低
水
流
路
，
免
其
亂
竄

。

2
.

支
流
上
坪
溪

.. 

本
段
為
軟
橋
(
斷
面
臼
)
至
竹
東

(
斷
面
特
)
段
。

右
岸
需
新
建
堤
防
保
護
，

左
岸
除
現
有
軟
橋
堤
防
及
竹
東
堤
防
上
游
段
外
，
皆
為
斷
崖
，
無
新
建
堤
防
之
必
要
，
僅
需
將
現
有
丁

壩
予
以
換
新
，
以
確
保
竹
東
堤
防
之
安
全

。

3

.

頭
前
溪
本
流
段
.. 

本
段
為
自
竹
東

(
斷
面
相
)
以
下
至
南
寮
(
斷
面
6
)
，
除
斷
面
到
至
斷
面

判
之
左
岸
為
高
地
，
不
必
築
堤
外
，
餘
皆
應
採
兩
岸
築
堤
禦
洪
，
為
堤
後
排
水
需
要
，
並
應
擇
適
當
地

點
為
開
口
堤

。

4

.

河
口
段
.. 
本
段
為
南
寮
(
斷
面
臼
)
以
下
至
出
海
口
，
由
於
本
段
治
理
工
程
及
水
道
計
畫
線
之

訂
定
涉
及
舊
港
島
之
存
廢
，
研
擬
本
段
可
有
兩
方
案

.. 

第

一
案
將
河
道
整
挖
平
直
，
舊
港
島
挖
除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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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
將
舊
港
島
保
持
現
況
並
視
需
要
築
堤
適
度

保
護
，
河
道
分
兩
支
自
舊
港
島
兩
側
入
海
。
此

二
方
案
就
技
術
、
經
濟
及
地
區
發
展
等
觀
點
予

以
考
量
，
以
前
者
較
優
，
惟
經
與
地
方
數
次
協

調
均
未
能
獲
一
致
之
意
見
。
因
此
，
本
段
河
道

擬
暫
時
維
持
現
有
河
川
區
域
，
不
作
水
道
計
畫

線
之
訂
定
，
並
以
河
川
區
域
線
加
以
管
制
使

用
，
俟
將
來
地
方
協
調
有
結
果
時
再
行
訂
定
本

段
之
水
道
計
畫
線
加
以
治
理
。

5
.

各
河
段
除
築
堤
外
，
應
按
計
畫
縱
橫
斷

面
配
合
砂
石
採
取
整
挖
河
床
，
增
加
通
水
斷
面

積
，
降
低
洪
水
位
，
並
利
用
堤
前
高
灘
地
，
使

成
為
天
然
護
岸
，
防
止
主
流
沖
刷
堤
腳
。

一
一、
主
要
河
段
計
畫
洪
水
量

本
溪
計
畫
洪
水
量
，
採
用
一
百
年
頻
率
洪

水
，
並
考
慮
主
支
流
洪
峰
到
達
之
時
差
稽
延
推

算
合
成
之
尖
峰
流
量
為
計
畫
洪
水
量
。
各
河
段

計
畫
洪
水
量
分
配
如
下
圖
。

@
河
道
計
量

一
、
水
道
治
理
計
畫
線

頭前讓各主要河段計豎洪水量圓 l~ 

2,800 
庸山運

九讚頭

o 
j由羅溪

o Ot劃lJ
h 上田寮坑

軟橋隻

3,200 

7,200 

。
現

/ 草木

/。
二重埔

8,400 。新竹

/0新港

/ 

b閏寮
11 ,200 

4.300 

台
灣
海
峽

軍圖圖-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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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
五
峰
鄉
上
坪
溪

流
﹒
水
量
充
沛
是

頭
前
漠
的
水
源

頭
﹒
(
劉
瑞
祺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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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溪
水
道
治
理
計
畫
線
依
下
述
原
則
訂
定

.. 

1
.

參
酌
現
況
地
形
、
地
貌
、
河
性
、
河
道
自

然
平
衡
態
勢

，
排
水
功
能
之
維
持
等
因
素
，
以
暢
洩

計
畫
洪
水
量
為
目
標
。

2
.

盡
量
利
用
現
況
高
地
和
現
有
堤
防
、
護
岸
等
防
洪
設
施
及
河
川
公
地
，
以
節
省
補
償
費
及
工
程

費
。3

.

盡
量
配
合
已
公
布
之
都
市
計
畫
，
使
抵
觸
減
至
最
少
。

4
.

參
酌
歷
年
深
水
槽
變
遷
及
腕
蜓
情
形
予
以
擬
訂
低
水
水
道
計
畫
線
，
惟
低
水
路
凹
岸
以
維
持
離

堤
腳
五
十
公
尺
以
上
為
原
則
。

一
一、
河
道
橫
斷
計
畫

河
道
橫
斷
計
畫
之
目
的
為
河
防
之
安
全
及
作
為
砂
石
採
取
之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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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低
水
水
道
橫
斷
計
畫
.. 
以
一
年
發
生
二
至
三
次
小
洪
水
為
對
象
設
計
低
水
水
道
斷
面
。
經
求
得

本
流
低
水
水
道
底
寬
為
六
十
至
一
百
三
十
公
尺
，
支
流
各
為
三
十
公
尺
;
邊
坡
為
一
比
五
至
一

比
三
十

五
，

並
予
以
計
算
水
深

，

訂
定
低
水
水
道
斷
面
高
度
。

2

.

高
水
水
道
橫
斷
計
畫
.. 

包
括
低
水
水
道
計
畫
斷
面
，
由
計
畫
低
水
水
道
岸
頂
，
以
一

比
三
O
至

一
比
三
O
O
之
緩
坡
連
結
現
有
堤
防
或
護
岸
之
基
腳
，
水
道
橫
斷
面
成
為
複
式
斷
面
，
以
能
維
持
自
然

安
定
為
原
則
。

三
、

河
道
縱
斷
計
畫

1
.

低
水
水
道
縱
斷
計
董
.. 

依
安
藝
咬
|
靜
態
平
衡

坡
降
公
式
，
推
演
本
溪
各
斷
面
之
平
衡
坡
降
及
深
水
槽

底
高
;
再
參
酌
計
算
成
果
與
現
況
深
水
槽
底
高
、
現
有

構
造
物
及
橋
敬
之
基
礎
高
程
、
取
水
口
標
高
等
，
予
以

訂
定
計
量
低
水
道
縱
斷
。

2
.

高
水
水
道
縱
斷
計
畫
.. 

依
所
擬
定
之
計
畫
水
道

配
合
計
畫
洪
水
量
分
為
山
計
畫
水
道
橫
斷
不
整
挖
與
山

計
畫
水
道
橫
斷
整
挖
，
兩
方
式
計
算
其
洪
水
位
及
比

降
;
並
參
酌
現
有
堤
防
訂
定
計
登
高
水
縱
斷

。

四
、
主
要
地
點
計
畫
洪
水
位

依
計
畫
洪
水
量
及
河
口
起
算
水
位
，
以
標
準
逐
步
法

計
算
各
斷
面
(
未
予
整
挖
之
斷
面
)
之
計
量
洪
水
位
，

各
主
要
地
點
計
畫
洪
水
位
如
下
表

。

E車暐~~~晶~J肩E議迢迢個E普通
計重河寬 計畫洪水備註

(公尺) 位(公尺)

700 4.00 

650 7.04 

650 22.56 

650 31.80 

590 66.84 

640 11 2.38 

830 126.84 

370 157.46 油羅溪

460 1 38 .科 上坪溪

斷面累距位置

(公里)

o 0 1可 11

604 1. 75 舊港橋

11 7 7.99 縱貫鐵路橋

720 9.70 高速公路橋

3 \ \5 日 二重埔站

244 2 1.3 3 竹林橋

48 23.04 合流點

452 25.66 油罐溪橋

59 23 個竹東橋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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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自羅j葉上坪溪竹東大

鐵路橋鑽路橋橋

452 558 

460 

縱貫公 縱貫鐵高速公竹林大

路橋 路橋 路橋 橋

604 17 117 720 224 59 

460 

138.44 136.95 

138 .45 

370 

157 .46 

370 

152.70 

760 

112 .38 

650 

22 .56 31.80 

24.06 33 .30 

8ω 

650 650 650 

20.73 

8.54 22.23 

280 572 

7.04 

139.94 158.96 154.20 11 3.88 

425 456 337 350 776 642 

140 ∞ 140.77 158.88 152.56 114.62 34.40 23.93 23.80 6∞ 

1.8X20 

=36.0 

V 

1.7X 16 1.7X22 

=37 .4 =27.2 

V 

2.0X26 I.7 X27 1.8X22 2.0 x 21 2.0x9 

=18.0 

V 

V 

=39.6 =42.0 =45.9 =52.0 

V 
一一↑…一…一-一一

改增長 v 

是 |哩 v
議 ! 其他 49年原

設舊港

橋應予

拆除

@
配
合
措
施

一
、
洪
氾
區
土
地
利
用

沿
河
兩
岸
洪
水
氾
濫
區
域
以
尋
常
洪
水

位
及
計
畫
洪
水
分
別
加
以
推
估
。
尋
常
洪

水
位
可
能
氾
濫
區
域
，
以
民
國
五
十
五
年

五
月
六
日
府
建
水
字
三
四
二
四
九
號
公
告

之
河
川
區
域
線
為
其
範
圍
。
計
畫
洪
水
泡

濫
範
間
，
估
算
總
面
積
約
三
﹒
八
一

一
公

頃
，
詳
見
上
表
。

洪
氾
區
之
土
地
利
用
於
尋
常
洪
水
到
達

區
域
，
應
依
法
嚴
禁
一
切
建
築
及
妨
礙
水

流
之
設
施
與
使
用
。
在
防
洪
設
施
未
完
成

前
，
計
畫
洪
水
氾
濫
區
域
，
應
盡

量
避
免

開
發
使
用
，
僅
能
先
利
用
為
農
業
區
域
綠

地
，
待
防
洪
設
施
完
成
後
再
解
除
限
制

。

河
口
段
治
理
方
案
，
未
決
定
前
，
應
依

河
川
區
域
線
管
理

。
舊
港
旦
之
擅
建
應
予

嚴
禁
，
並
不
准
使
用
，
舊
港
里
位
於
河

中
，
無
論
採
用
何
種
治
理
芳
案
，
為
公
共

安
全
，
其
土
地
利
用
應
維
持
低
度
利
用

一面
也
會
研

一棚

斷
計
計
計
了
橋
樑
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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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況
)
不
應
作
都
市
住
宅
等
之
使
用
，
縣
市
政
府
應
依
現
行
規
定
加
強
管
理
。

一
一、
排
水
與
橋
樑
工
程
之
配
合

1
.

排
水
工
程
之
配
合
:
中
上
游
部
分
尚
無
嚴
重
之
排
水
問
題
，
利
用
現
有
及
布
置
之
開
口
堤

即
能

籽
解
。

2
.

橋
樑
工
程
之
配
合
:
山
舊
港
橋
現
存
新
舊
兩
橋
，
民
國
四
十
九
年
原
設
舊
港
橋
應
予
拆
除
，
新

橋
則
應
於
將
來
配
合
河
口
治
理
改
建

。
問
油
羅
溪
公
路
橋
樑
底
標
高
稍
低
於
計
畫
洪
水
位
，
且
橋
長
亦

不
足
二
十
公
尺
，
應
注
意
其
安
全

。
建
議
道
路
計
畫
有
拓
寬
或
改
善
時
，

一
併
延
長
並
抬
高
。
仙
油
羅

溪
鐵
路
橋
及
竹
東
大
橋
之
跨
長
均
較
計
畫
河
寬
稍
窄
，
建
議
鐵
路
系
統
辦
理
改
善
時
一
併
延
長
。

三
、
河
川
管
理
注
意
事
項

1
.

砂
石
採
取
與
計
畫
河
槽
之
配
合

.. 

仙
一
般
河
段
，
允
許
砂
石
開
採
'
惟
應
依
計
畫
河
道
斷
面
之

開
採
線
採
取

。
間
政
府
計
畫
整
治
區

.. 

禁
止
許
可
河
段
，
如
橋
樑
上
下
游
各
三
百
公
尺
範
圍
及
高
壓
電

線
鐵
塔
周
圍

一
百
五
十
公
尺
及
其
他
依
規
定

4
日

一定
禁
止
許
可
範
間
，
由
政
府
基
於
河
防
安
全
及
公
權
力

之
行
使
，
以
計
畫
疏
溶
河
道
方
式
辦
理
，
並
以
開
挖
可
取
砂
石
價
款
抵
做
工
程
費
用
，
且
在
必
要
之

地

點
作
適
當
之
保
護
措
施

。
叫
頭
前
溪
縱
貫
公
路
橋
以
下
之
河
段
，
目
前
砂
石
可
採
取
量
有
限
，
且
部
分

現
有
河
床
低
於
計
畫
斷
面
，
建
議
禁
止
再
採

。
頭
前
溪
縱
貫
公
路
橋
至
中
油
公
司
輸
油
氣
管
線
上
游
附

近
之
範
圍
內
，
應
由
政
府
計
畫
整
理
河
道
，
以
避
免
河
床
噩
高

。
山
其
餘
河
段
之
砂
石
開
採
亦
應
依
計

畫
許
可
採
砂
石
或
整
理
河
道
方
式
執
行
;
核
准
及
監
督
單
位
應
經
常
檢
討
河
床
之
變
遷
情
形
，
期
使
河

道
能
依
計
畫
河
槽
穩
定
。
問
於
堤
防
前
五
十
至

一
百
公
尺
範
間
內
，
配
合
現
況
高
灘
地
擇
段
整
理
成
堤

前
護
岸
，
保
持
原
有
農
業
使
用
，
或
視
需
要
由
地
方
政
府
作
公
共
使
用
及
綠
化
為
休
閒
活
動
空
間
。
其

設
置
整
理
以
維
持
自
然
安
定
為
原
則
，
必
要
時
再
設
護
岸
工
。
詳
細
施
工
計
畫
應
因
地
制
宜
，
期
以
最

已萬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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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方
法
得
大
最
大
效
果

。

2

.

河
川
管
理
與
正
常
機
能
之
維
持
:
山
本
溪
流
目
前
尚
無
高
莖
作
物
與
魚
墟
，
惟
對
河
道
內
任
何

妨
礙
水
流
之
不
當
措
施
仍
應
予
以
預
防

。

問
中
上
游
水
質
情
況
尚
稱
良
好
，
應
予
維
持

。

下
游
段
已
有

污
染
現
象
，
應
依
廢
污
水
放
流
標
準
嚴
予
執
行
，
以
維
持
河
道
水
質
之
純
淨
。
叫
舊
港
浮
洲
應
依
水
利

法
及
河
川
管
理
規
則
加
強
管
理
，
不
許
有
未
經
許
可
之
建
物
，

以
維
持
現
況
為
原
則
，
作
農
用
使
用
，
不
宜
作
為
建
地
及
其
他

高
度
利
用
，
以
免
增
加
災
害
損
失
。

貳
、
工
程
許
畫

@
工
程
布
置

依
上
節
所
擇
定
之
計
畫
水
道
線
，
及
各
河
段
計
畫
堤
頂
高
，

採
用
現
行

一
般
工
法
及
工
程
設
計
標
準
，
盡
量
利
用
現
有
防
洪

工
程
，
部
分
則
予
加
高
加
強
，
朱
建
工
程
之
河
段
則
依
地
形
計

畫
興
建
新
堤
防
，
工
程
布
置
見
下
表

。

@
工
程
內
容

一
、
現
有
防
洪
構
造
物
維
護
及
改

善

本
流
域
現
有
防
洪
構
造
物
，
部
分
建
造
於
日
據
時
期
，
防
洪

標
準
偏
低
，
雖
經
歷
年
不
斷
加
高
加
強
維
護
，
但
與
計
畫
洪
水

位
比
較
檢
討
，
仍
須
養
護
改
善
如
下
.. 

1
.

支
流
上
坪

溪.. 

本
溪
現
有
防
洪
工
程
左
岸
計
有
軟
橋
堤

河流別煒別編號工程名稱 長度備註

本流 左岸 2 苦苓腳堤防 2， 180 配合河11段治理計扭

本流 左岸 的竹東堤防 1,000 

本流 左岸 i 舊港堤防 6,300 

本流 左岸 5 斗崙堤防 1 ，700 保護竹北地區

本流 右岸 7 六家堤防 2，300 舊有謹岸改建

本流 右岸 17 山豬湖堤防 900 

油罐溪左岸 1 8 九讚頭堤防 1 ，250 舊有護岸改建

上坪溪右岸 的田寮坑堤防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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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及
保
護
竹
東
堤
防
上
游
段
。
右
岸
有
田
寮
坑
堤
防
及
保
護
新
庄
子
之
新
庄
子
護
岸

。

堤
防
堤
頂
高
皆

毋
需
加
高
，
惟
竹
東
堤
防
上
游
段
之
現
有

T

壩
均
應
換
新
，
以
策
安
全

。

2
.

支
流
油
羅
溪
.. 

本
溪
左
岸
現
無
防
洪
設
施
，
右
岸
有
保
護
九
讚
頭
地
區
之
水
頭
屋
堤
防
、
九
讚

頭
護
岸
、
大
肚
護
岸
。
保
護
大
肚
地
區
之
山
豬
湖
堤
防

。

水
頭
屋
堤
防
、
九
讚
頭
護
岸
、
大
肚
護
岸
，

視
保
護
地
區
將
來
發
展
之
需
要
，
可
考
慮
於
其
前
方
改
建
為

一
千
二
百
五
十
公
尺
長
之
九
讚
頭
堤
防
。

3
.

本
流
頭
前
溪
.. 

本
溪
現
有
防
洪
工
程
，
左
岸
計
有
保
護
竹
東
鎮
之
竹
東
堤
防

。

保
護
堤
防

一
萬

六
千
一
百
五
十
公
尺
。

參
、
工
程
許
畫
效
益
與
經
濟
評
價

工
程
計
畫
效
益
評
估
原
則
.. 

本
治
理
計
畫
於
實
施
後
可
減
免
洪
災
損
失
，
並
促
進
地
方
繁
榮
之
外
，

尚
可
增
進
土
地
利
用
價
值
等
，
及
獲
得

一
百
六
十

一
公
頃
之
新
生
地
，
此
可
謂
本
計

畫
之
直
接
效
益

。

其
他
則
難
以
金
錢
衡

量
或
屬
間
接
效
益
者

。

因
防
洪
計

畫
效
益
之
估
計
，
並
無

二
疋
準
則
可
循
，
本
報

告
係
依
下
述
原
則
予
以
評
估

。

以
供
參
考

。

1
.

洪
災
損
失
之
減
免
效
益
為
計

畫
之
直
接
可
計
效
益

。

本
溪
係
主
要
河
川
，
採
用

一
百
年

一
次
之

洪
峰
流
量
為
計
畫
洪
水

量
，
並
考
慮
充
裕
之
堤
防
出
水
高
，
故
以
往
或
爾
後
可
能
發
生
之
洪
災
損
失
，

視
同
均
可
避
免
，
擬
以
所
估
得
之
年
平
均
損
失
之

全
部
為
計
畫
之
年
計

直
接
效
益
。

2
.

按
本
計
畫
實
施
後
可
獲
得
之
新
生
地

一
百
六
十

一
公
頃
，
但
計
畫
興
建
與
加
高
加
強
之
工
程
均

須
徵
購
民
地
約
八
十
公
頃
，
故
所
獲
新
生
地
勢
必
於
施
工
期
間
依
施
工
計
畫
分
批
出
售
，
以
便
彌
補
工

程
費
用
，
而
減
少
本
計

畫
工
程
總
投
資
額

。

基
此
，
本
項
效
益
在
工
程
評
價
之
年
計
工
程
收
益
估
計
中

不
予
列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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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計
畫
實
施
後
，
如
土
地
增
值
，
促
進
地
方
繁
榮
，
保
障
社
會
人
民
生
命
、
財
產
安
全
等
，
均
可

視
為
間
接
效
益
，
其
評
估
標
準
擬
以
直
接
效
益
之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為
評
估
依
據
。

(
本
文
節
錄
自
頭
前
溪
治
理
規
畫
報
告
)

附
錄
」
一一...A

頭
前
務
主
游
治
理
規
畫
報
告

畫
、
治
理
計
畫
方
案
之
研
擬

@
治
理
原
則

依
本
溪
之
河

川
特
性
，
現
有
之
防
洪
設
施
及
天
然
的
河
槽
條
件
等
，
本
溪
治
理
擬
採
以
維
持
現
有
之

天
然
河
道
為
主
，
築
堤
禦
洪
為
輔
，
並
擬
定
水
道
治
理
計
畫
線
，
供
防
洪
工
程
實

施
之
依
據
，
以
促
進

防
洪
功
能
，
減
少
洪
災
，
維
持
河
道
穩
定
及
河

川
正
常
機
能
。

@
主
要
河
段
計
畫
洪
水
量

頭
前
溪
本
流
及
支
流
上

坪
溪
、
油
羅
溪
均
係
主
要
河

川

，
計
畫
洪
水
量
採
用
一
百
年
頻
率
洪
峰
流

量
，
各
河
段
計
畫
洪
水
量
詳
見
分
配
圖
。

@
計
畫
河
寬
與
水
道
治
理
計
量
線

一
、

計
畫
河
寬
與
水
道
治
理
計
畫
線
依
下
列
原
則
訂
定

.. 

1
.

暢
洩
計
畫
洪
水
量
，
維
持
排
洪
能
力
。

-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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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藤田整鞠巨，哥Jl-1苟且1畫自E畫悔過量這矗缸，區通iÐI~ì~固E
頭計

漫~ .,./ 7,200 

470 

\灑
水山

830 

1,430 

那釋溪

3,470 

3,660 
/ 

/ 
/ 

/ 
/ 

/ 

竹東鐵路橋 去一-----

的。。主
溪 r

燥樹排

攔河堪

二重埔

1,680 

3,060 

380 

五師、

4,000 

3,710 單位.秒立方公尺

2
.

考
慮
現
況
地
形
、
流
路
、

河
性
，
維
持
河
道
之
自
然
平
衡
。

3
.

盡
量
利
用
現
有
堤
防
、
護

岸
等
防
洪
措
施

。

4
.

盡
量
利
用
河
川
公
地
，
以

減
少
將
來
工
程
實
施
時
之
阻
力
。

一
一、
水
道
治
理
計
畫
線
之
研

擬.. 
上
坪
溪
下
游
段
(
斷
面
叫
至
的
)

及
油
羅
溪
下
游
段
(
斷
面
咱
至
訂
)

之
水
道
治
理
計
畫
線
業
已
於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奉
經
濟
部
核
定
公
告
在

案
。
本
次
治
理
區
段
內
各
河
段
河

性
屬
山
區
母
岩
控
制
型
河
段
，
其

隨
山
區
地
形
地
勢
河
道
呈
蓮
藉
型

變
化
，
洪
水
防
禦
措
施
各
河
段
依

其
河
性
不
同
說
明
如
下
﹒
-

1
.

上
坪
溪
.. 

仙
燥
樹
排
攔
河

堪
下
游
至
昌
蔥
大
橋

(
斷
面
日
至

認
).. 

本
河
段
受
山
區
地
形
範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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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響
，
河
槽
深
窄
，
兩
岸
陡
峻
，
河
槽
呈
現
單

一
標
準
之
U

型
河
槽
，
故
本
段
水
道
治
理
計
畫
線
乃
順

應
河
道
本
身
地
形
之
變
化
訂
定
以
為
河

川
管
理
依
據
，
並
採
護
岸
方
式
保
護
河
岸
。
問
昌
惠
大
橋
至
五

峰
大
橋
(
斷
面
述
至
到
).. 

本
河
段
係
山
區
河

川

，
河
幅
隨
地
形
呈
寬
窄
變
化
，
現
有
堤
防
普
遍
延
建

自
其
上
游
窄
縮
處
，
以
保
護
其
下
游
灘
地
，
故
水
道
治
理
計
畫
線
以
現
有
堤
防
延
伸
順
應
地
形
訂
定
，

再
與
現
有
瑞
豐
、
昌
惠
大
橋
兩
岸
橋
頭
銜
接
，
並
配
合
河

川
管
理
，
以
利
洪
水
暢
洩
'
部
分
堤
段
適
當

延
建
，
以
保
護
下
游
橋
頭
與
其
後
灘
地
。

2

.

油
羅
溪

.. 

山
新
興
橋
上
游
至
永
豐
大
橋
(
斷
面
引
至
的
).. 

本
河
段
剛
開
始
進
入
山
區
地
形
，

河
幅
仍
較
寬
廣
，
地
形
窄
縮
處
有
橋
樑
增
昌
大
橋
(
斷
面

m
D
)及
永
豐
大
橋
(
斷
面
的
)
兩
處
，
現
有

堤
防
普
遍
延
建
自
此
窄
縮
處
，
以
保
護
下
游
部
落
及
農
田
。
水
道
治
理
計
畫
線
乃
利
用
現
有
堤
防
延
伸

並
順
應
水
流
地
形
平
順
連
接
訂
定
，
配
合
河
川
管
理
，
並
自
堤
尾
灘
地
邊
緣
布
置
護
岸
以
保
護
河
岸
。

問
永
豐
大
橋
至
尖
石
大
橋
(
斷
面
的
至
訂
)
.. 

本
河
段
河
道
狹
小
，
河
槽
深
且
明
顯
，
較
大
部
落
內
灣

及
尖
石
亦
已
有
堤
防
保
護
，
故
水
道
治
理
計
畫
線
除
利
用
內
灣
、
尖
石
堤
防
延
長
外
，
大
部
分
沿
兩
岸

高
炭
訂
定
，
內
灣
堤
防
堤
尾
、
支
流
那
羅
漢
匯
流
處
則
布
置
護
岸
以
防
止
沖
刷
。
削
尖
石
大
橋
至
新
樂

大
橋
(
斷
面
創
至
呢
).. 
尖
石
大
橋
至
嘉
新
大
橋
河
幅
較
屬
寬
廣
，
且
人
為
利
用
較
少
，
故
僅
於
嘉
樂

堤
防
加
以
延
長
並
布
置
挑
流
丁
壩
群
，
使
主
流
能
歸
於
河
心
，
其
餘
水
道
治
理
計
畫
線
儘
量
配
合
現
有

流
路
及
構
造
物
平
順
訂
定
並
配
合
河

川
管
理
為
主
。
嘉
新
大
橋
(
斷
面
"
)
以
上
受
地
形
範
束
，
河
槽

深
窄
，
故
水
道
治
理
計
畫
線
沿
深
槽

地
形
平
順
訂
定
以
配
合
河

川
管
理
為
主
。

三
、
計
畫
河
寬
之
研
擬
.. 

1
.

上
坪
溪
.. 

本
溪
各
河
段
之
現
有
河
寬
與
根
據
日
本
京
都
大
學
防
洪
研
究
所
〔
回

H

G
﹒
山1

斗
)

。
頁
)之
N
〕
公
式
所
計
算
得
之
參
考
河
寬
，
整
理
列
表
如
下
頁
上
表
。

擻圓圓圓圓底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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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上
表
可
知
，
既
有
河
寬
遠
小
於
參
考
河
寬
，
其
原
因
為
本
溪
自
斷
面
口
以
上
河
段
坡
陡
流
急
，
河

寬
與
流
路
均
範
束
於
崇
山
峻
讀
間
(
屬
於
母
岩
控
制
型
河
段
)
，
河
槽
呈
現
單

一
標
準
之
U

型
河
槽
，
故

本
段
水
道
治
理
計
畫
線
唯
有
順
應
河
道
本
身
地
形
之
變
化
作
布
置

。

計
畫
河
寬
大
致
如
左
中
上
表

。

2
.

油
羅
溪
.. 

本
溪
各
河
段
之
現
有
河
寬
與
根
據
日
本
京
都
大
學
防
洪
研
究
所
〔
由

H
G
-
u
t
斗
)

。
頁
)
-
b〕
公
式
所
計
算
得
之
參
考
河
寬
，
整
理
列
表
如
左
中
下
表

。

由
上
表
可
知
，
本
溪
雖
亦
屬

U

型
河
槽
，
惟
河
幅
相
較
於
上
坪
溪
寬
廣
甚
多
，
在
水
道
治
理
計
畫
線

的
布
置
上
較
具
空
間
，
然
橋
樑
亦
有
六
座
之
多
，
即
天
然
地
形
較
窄
縮
處
亦
不
少
，
故
本
溪
計
畫
河
寬

之
決
定
除
大
致
較
能
符
合
參
考
河
寬
之
需
要
外
，
亦
仍
以
配
合
現
況
地
形
變
化
布
置

。

計
畫
河
寬
大
致

河段 E見況河寬(公尺)參考河寬(公尺)

斷面13-14 90-180 230-460 

斷面14-28 90-260 226-452 

斷面28-泌 的-300 221-442 
ι一-一一一
斷面36-39 80-120 213-426 

計靈;可寬(m)

90-160 

80-160 

90-210 

80-110 

計畫洪水量(cms)

4,300 

4,180 

4,000 

3,710 

河段

斷面01-14

斷面14-28

斷面28-35

斷面36-39

現j兄j可寬(公尺)參考河寬(公尺)

220-420 212-424 

130-350 

70-260 

206-412 

195-390 

河段

斷面57-59

斷面59-71

街面71-81

斷面81-98 90-480 

.關市議導司E讀到講古

的0-260

70-240 

80-350 

計.洪水量(cms)

3,660 

3,470 

3,060 

1,430 

河段

斷面57-59

斷面59-71

斷面71-81

斷面81-98

話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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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右
下
表
。

@
計
量
水
道
縱
橫
斷
面

本
計
畫
洪
水
位
以
一
百
年
頻
率
洪
峰
流
為
準
'
為
求
安
全
通
過
既
定
之
計
畫
洪
水
壘
，
經
水
理
演

算
及
河
川
特
性
研
判
結
果
，
河
床
縱
坡
降
原
則
上
以
全
河
段
現
況
河
床
平
均
縱
坡
降
為
基
準
'
擬
定
各

河
段
計
畫
坡
降
。

(
本
文
節
錄
自
「
頭
前
漠
上
游
上
坪
溪
及
油
羅
漢
治
理
規
畫
報
告
」
)

附
錄
一
二
新
竹
市
洞
川
水
質
監
測
結
果

A
T
l
竹
市
長
蔡
仁
堅
是
新
竹
市
公
害
防
治
協
會
發
起
人
之

一
，
就
任
市
長
後
，
十
分
關
注
河
川
水
域

立
朮
環
境
污
染
問
題
，
指
示
環
保
局
對
河
川
水
體
水
域
之
保
護
工
作
進
行
規
畫
推
動
，
環
保
局
於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召
開
河
川
水
體
水
質
保
護
系
列
工
作

一
「
新
竹
市
河
川
水
質
監
測
計
畫
」
期
中

報
告
審
查
會
。
會
中
新
竹
市
新
出
爐
(
三
、
四

、

五
月
)
的
河
川
水
質
監
測
報
告
對
本
市
河

川
水
體
現

況
有
詳
盡
的
說
明
。
市
民
所
關
心
河
川
污
染
現
況
可
從
監
測
資
料
中
得
到
說
明

。

@
監
測
結
果

本
次
河
川
監
測
項
目
包
括
有
水
溫

、

導
電
度
、
可
出
值
、
溶
氧
、
化
學
需
氧
量
、
生
化
需
氧
量
、
懸
浮

固
體
量
、
總
氮
、
總
磷
、
濁
度
、
氯
鹽
、
重
金
屬
(
鋪
、
錯
、
鋼
、
鉛
、
錚
、
鎳
)
及
總
有
機
碳
等

。

其
中
溫
度
、
導
電
度
、

H
V
E、
懸
浮
固
體
量
、
氯
氮
、
溶
氧
量
、
生
化
需
氧
量
、
化
學
需
氧
量
等
可
列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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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川
污
染
的
指
標
，
並
作
為
畫
分
水
體
用
途
之
依
據
，
而
重
金
屬
的
監
測
可
了
解
其
是
否
合
乎
地
面
水

體
標
準
'
否
則
將
對
人
體
健
康
造
成
不
良
的
影
響

。

根
據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至
五
月
的
監
測
資
料
顯
示
，
頭
前
溪
的

三
個
測
站
之
間)
同
、
濁
度
、

懸
浮
固
體
量

大
都
符
甲
類
水
體
標
準
'
只
有
舊
港
大
橋
四

、

五
月
時
未
達
丙
類
標
準
'
原
因
可
能
是
採
樣
期
間
河
道

一
倒
進
行
施
工
，
導
致
濁
度
及
懸
浮
固
體
物
增
加
。
在
化
學
需
氧
量
方
面
，
呈
現
逐
月
並
由
上
至
下
游

增
加
，
而
溶
氧
除
了
舊
港
大
橋
測
站
外
，
其
餘
均
符
合
甲
類
水
體
之
標
準
。

此
外
，
舊
港
大
橋
測
站
所

測
得
之
部
分
重
金
屬
(
如
一
鋪
、
鉛
、
銅
)
含
量
超
過
地
面
水
體
標
準
'
造
成
重
金
屬
污
染
之
可
能
原

因
，
是
附
近
金
屬
表
面
處
理
業
、
電
鍍
業
等
造
成
污
染
。
而
總
有
機
碳
仍
以
舊
港
大
橋
最
高
，
可
能
是

其
為
出
海
口
，
有
機
物
質
隨
潮
汐
及
河
川
之
輸
入
與
輸
出
較
其
他
測
站
為
大
。
而
客
雅
溪
綿
延
新
竹
市

區
，
因
此
所
承
受
的
污
染
量
也
為

三
條
河
川
中
之
目
眩
，
在
生
化
需
氧
量
方
面
，
以
和
平
橋
最
高
，
因
其

位
居
市
中
心
，
因
此
受
到
生
活
污
水
的
影
響
較
其
他
測
站
為
高

。
另
外
工
業
科
學
國
區
排
放
口
測
站
的

重
金
屬
含
量
較
其
他
的
測
站
高
，
這
可
能
是
受
到
河
道
整
治
之
加
成
影
響
所
造
成
，
真
正
原
因
有
待
後

續
監
測
，
並
分
析
其
可
能
污
染
源
。
鹽
港
溪
之
下
游
含
總
磷
及
氯
氮
有
明
顯
高
於
其
他
測
站
的
趨
勢
，

這
可
能
受
到
上
游
段
農
藥
肥
料
污
染
及
下
游
人
民
生
活
污
水
的
影
響
。

@
結
果
比
較

新
竹
市
三
條
流
域
如
以
「
污
染
程
度
」
作
比
較
(
見
左
頁
表
)

.. 

頭
前
溪
中
上
未
受
污
染
，
下
游
以

輕
度
污
染
居
多
.. 

客
雅
溪
流
域
整
段
皇
中
度
污
染
，
鹽
港
溪
則
隨
著
越
向
下
游
，
污
染
越
嚴
重
。
若
與

去
年
監
測
結
果
比
較
，
八
十
七
年
同
時
其
各
測
站
污
染
程
度
:
頭
前
溪
有
污
染
減
輕
之
現
象
，
客
雅
流

域
有
污
染
加
重
現
象
，
但
可
能

受
到
本
次
監
測
期
間
河
道
整
治
的

影
響
，
值
得
探
討

，
鹽
港
溪
於
上
游

段
有
減
輕
的
現
象
，
下
游
段
則

多
維
持
現
況
。
整

體
而
言
，

三
條
流
域
監
測
結
果
以
客
雅
溪
污

染
負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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窩 頭前溪流域 ! 頭前溪j橋 中度污染未受污染輕度污染未受污染未受污染

溪洲橋 中度污染未受污染輕度污染未受污染未受污染

舊港大橋 輕度污染未受污染中度污染輕度污染中度污染

客雅溪流域 中興橋 輕度污染中度污染中度污染嚴重污染嚴重污染

工業科學園區 嚴重污染中度污染嚴重污染中度污染嚴重污染

排放口(2)

工業科學圈區 中度污染中度污染嚴重污染

排放口(1)

和平橋 嚴重污染中度污染

香雅橋 中度污染中度污染

建港溪流域 石崎林橋 未受污染輕度污染

南興橋 輕度污染輕度污染

中隨橋 中度污染中度污染

誠仁橋 中度污染中度污染

未受污染

未受污染

輕度污染

嚴重污染

中度污染

中度污染嚴重污染

嚴重污染

嚴重污染

輕度污染

中度污染

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嚴重污染

嚴重污染

未受污染

中度污染

輕度污染

嚴重污染

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嚴重污染

未受污染

未受污染

輕度污染

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嚴重污染

嚴重污染

嚴重污染

較
重
，
其
他
兩
條
河

川
次
之
(
相
關
的

污
染
檢
測
數
據
見
下
頁
附
表
)
。

@
市
府
與
環
保
局
加
強
推
動
工
作

市
環
保
局
亦
研
擬
新
竹
市
水
污
染
防

制
方
案
進
行
本
市
環
境
水
域
之
污
染
防

制
工
作
推
動
與
規
畫
，
將
針
對
不
同
流

域
之
污
染
特
性
進
行
了
解
，
同
時
將
依

據
監
測
結
果
擬
定
管
制
方
案
，
加
強
沿

岸
列
管
工
廠
之
稽
查
與
生
活
汗
水
之
削

減
管
制
，
並
同
時
進
行
本
市
河
川
水
域

持
續
監
測
，
以
了
解
污
染
現
況
，
市
府

工
務
局
下
水
道
課
也
依
據
本
市
水
污
染

防
制
方
案
，
規
畫
汙
水
下
水
道
截
流
系

統
，

以
有
效
攔
阻
生
活
汙
水
與
其
他
污

染
物
質
流
入
本
市
主
要
河
川
，
從
而
降

低
環
境
負
荷
，
減
輕
河

川
污
染
、
提
升

水
體
品
質
。

(
新
竹
市
環
保
局
提
供
)

圓圓圓圓圓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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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BOO 00 5S NH3-N 污染程度

現IJ站 \\ (mg/L) (mg/L) (mg/L) (mg/L) 
頭前溪橋 ND 10.5 

溪洲橋 ND 8. 16 

舊港大橋 2.12 6.87 

中輿橋 24.4 5.63 

科學隨區(2) 12.4 5.94 

科學園區(1) 12.3 2.33 

和平橋 36.3 4.46 

香雅橋 23.2 2.64 

石崎林橋 2.79 6.41 

南興橋 7. 14 6.44 

中隘橋 12.5 5.55 
誠仁橋 19.7 6.19 

(80年)

頭前溪 19825 

客雅溪 6157 
」呵呵呵呵呵--闢闡

單位: BOD5 kg/ day 

單位: BOD5kg/ day 

18.0 

19.0 

42.2 

459 

22.0 

1070 

81.0 

6.17 

6.85 

23.0 

44.0 

18.5 

(80年)

10491 

264 1 

ND 

ND 

0.56 

1.75 

16.0 

12.0 

12.4 

7.94 

。.72
0.1 7 

0.17 

11.4 

(90年)

27333 

6825 

資料來源:台灣省水污染防治實施方案規畫

未受污染

未受污染

輕度污染

嚴重污染

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嚴重污染

嚴重污染

輕度污染

中度污染

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計算方式﹒

1 將DO 、 BOD 、 SS及NH3 -N平均

後參照表2.3.3- 1 之河川污染程度

加以分類

Z 當BOD 、 SS 、氣氛之檢測值低於

MDL值時，以MDL值計算之

3.BOD以MDL(2.00mg几)計算之

4.SS 以MDL(l .50mg几)計算之

5 氯氣以MDL(O.073mg几)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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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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